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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—11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

2025 年 1—11 月，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

称“事故”）54 起、死亡 58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3 起、死亡

人数减少 4 人，分别下降 5.3%、6.5%；未接报较大及以上事故。

11 月份，全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6 起、死亡 8 人，同比事

故起数增加 2 起，死亡人数增加 4 人、分别上升 50.0%、100.0%。

一、行业事故情况

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发生事故 25 起、死亡 28 人，同比减少

17 起、19 人，分别下降 40.5%、40.4%。

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 10 起、死亡 10 人，同比增加 1 起、1

人，均上升 11.1%。

建筑业发生事故 10 起、死亡 10 人，同比增加 8 起、8 人，

均上升 400.0%，其中：建筑装饰和装修业事故 4 起、死亡 4 人，

工矿工程建筑业事故 2 起、死亡 2 人，隧道工程建筑业事故 1 起、

死亡 1 人，铁路工程建筑业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环保工程施工

业 1 起、1 人，其他未列明建筑业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。

采矿业发生事故 6 起、死亡 7 人，同比增加 4 起、5 人，分

别上升 200.0%、250.0%。

其他行业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增加 1 起、1 人，

均上升 50.0%。

农林牧渔业未接报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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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县（市、区）事故情况

事故起数
同比

死亡人数
同比

+,- +,- % +,- +,- %

合计 54 -3 -5.3 58 -4 -6.5

红塔区 17 5 41.7 17 5 41.7

江川区 2 1 100.0 2 1 100.0

澄江市 3 -2 -40.0 3 -2 -40.0

通海县 4 -1 -20.0 5 0 0.0

华宁县 3 -3 -50.0 3 -6 -66.7

易门县 3 -2 -40.0 3 -3 -50.0

峨山县 10 1 11.1 11 1 10.0

新平县 8 0 0.0 10 2 25.0

元江县 4 -2 -33.3 4 -2 -33.3

1—11 月，红塔区、峨山县、江川区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同

比“双上升”；新平县事故起数持平，死亡人数上升；通海县事

故起数下降，死亡人数持平。其中：红塔区发生事故 17 起、死

亡 17 人，同比增加 5 起、5 人，均上升 41.7%；峨山县发生事故

10 起、死亡 11 人，同比增加 1 起、1 人，分别上升 11.1%、10.0%；

江川区发生事故 2 起、死亡 2 人，同比增加 1 起、1 人，均上升

100.0%；新平县发生事故 8 起、死亡 10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持平，

死亡人数增加 2 人、上升 25.0%；通海县发生事故 4 起、死亡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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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 起、下降 20.0%，死亡人数持平。元江

县、澄江市、易门县、华宁县均保持“双下降”，其中：元江县

发生事故 4 起、死亡 4 人，同比减少 2 起、2 人，均下降 33.3%；

澄江市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减少 2 起、2 人，均下降

40.0%；易门县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减少 2 起、3 人，

分别下降 40.0%、50.0%；华宁县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

比减少 3 起、6 人，分别下降 50.0%、66.7%。

三、当前主要特点

（一）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。1—11 月，全市生产安

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实现“双下降”，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事

故，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。但 11 月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同比上

升幅度较大，且部分行业和地区风险聚集，形势依然复杂严峻。

（二）部分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高发。建筑业、采矿业事故同

比增幅异常突出，事故起数同比增幅分别高达 400.0%和 250.0%，

远超去年同期事故量。两个行业的 16 起事故均因安全防护措施

不足、作业人员违规操作等基础性、低级别的安全失范行为导致，

反映出企业在安全教育培训、严控作业流程、现场安全管理等基

础性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全形势分化。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呈

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，红塔区、江川区、峨山县事故指标同比“双

上升”，事故风险防控形势严峻；少数县区域事故指标与去年同

期基本一致，存在较大上升风险；同时，澄江市、华宁县、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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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事故指标大幅下降，防控成效显著。这种分化态势反映出部分

县（市、区）在风险防控和责任落实上仍存在薄弱环节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建议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。各级各

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

重要指示精神，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，充分认清当前全市

安全生产严峻形势，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，按照“三管三

必须”要求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、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。

要认真贯彻落实近期市政府领导相关批示精神，深刻认识当前建

筑业、采矿业事故同比大幅上升及部分地区事故“双上升”的严

峻性，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，抓实抓细事故风险高位运

行的年终岁末时段各项安全防范工作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

发生。

（二）聚焦治本攻坚，全力推动重大风险动态清零。各级各

部门要以高质高效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年度挂图作

战重点目标任务为主线，结合岁末年初安全生产规律特点，紧盯

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域、重点环节，以事故多发的建筑施工、金属

非金属矿山、道路交通以及危险化学品、工贸等领域为重点，接

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覆盖、拉网式大排查

大整治和重大安全风险动态管控，强化事前预防，推动隐患可防

可控和“动态清零”。加大“四不两直”明查暗访和精准执法力

度，对导致事故多发的违章指挥、违规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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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检查和执法，督促企业落实各环节、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，

坚决堵塞安全漏洞。

（三）紧盯岁末年初，确保全市安全形势持续稳定。当前已

进入生产经营活动频繁、工程施工赶工期、群众出行活动增多的

事故易发高发期，各类风险交织叠加，要加强监测预报、会商研

判、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，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

度，畅通信息报送渠道，提高信息报送质效；要强化预警信息发

布和应急救援准备，确保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、科学指挥、高

效处置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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